
附件 2

郑州市城乡建设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领域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工作的通知的
起草说明

为便于更好地理解和贯彻执行《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

步加强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对《通知》作出说明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 2019

年 12 月 30 日正式公布，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第二十四

条规定，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。2021

年 4 月 8 日，省住建厅印发了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

面开展建设单位工程款支付担保工作的通知》（豫建〔2021〕92

号），要求自《条例》实施之日起，新开工建设的工程建设的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，建设单位依法应当向施工总承

包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。为全面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

设领域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，不断规范建筑市场秩序。郑州市城

乡建设局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决定对全市房屋
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工作进行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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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起草依据

（一）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724 号）；

（二）《河南省工程保证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(豫建〔2018〕

14 号）；

（三）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面开展建设单位工

程款支付担保工作的通知》（豫建〔2021〕92 号）；

（四）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

量首要责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豫建安〔2023〕206 号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一是全面执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。明确工程款支付担保适

用范围，从事工程款支付担保业务担保人相关要求。明确保证人

担保方式、担保责任等。明确担保时间、担保金额及担保履约等

相关内容及约定保函性质

二是严格工程款支付担保监管。要求施工单位在收到建设单

位提供的工程款支付担保凭证后，应当于 7 日内上传“郑州市建

设劳务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，并按照工程合同约定

支付周期，准确填写工程款支付节点等信息。投保人应向保证人

提供合同履约中涉及的与担保相关的工程款支付、工资支付等有

关凭证，为保函代偿提供真实、有效的依据。建设单位未按要求

办理工程款支付担保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对相关单位及个人进行处

罚。

三是支持工程款支付担保市场化原则。遵循“自主决策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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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风险”的原则，自主选取担保保证人，担保费率由担保双方依

法依规自主商定，鼓励担保双方结合有关建筑市场信用评价信息

协商采取浮动费率。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对工程保证主体进行信用

评价管理，与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
四是在建工程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。未办理工程款支付担保

的在建工程，建设单位办理工程款支付担保的保证额可扣除已完

成支付的工程款。已办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业务的在建工程，建

设单位办理工程款支付担保的，可以申请退还已存储的农民工工

资保障金。


